2026年度国家基金申请书形式审查自查表

基金委形式审查为一票否决制，形式审查不通过的申请书一律不予送审，请各位申请人务必高度重视！
请严格按照《2026年度项目指南》、《各类别项目填写说明和撰写提纲》等规定申请项目，不同项目类别不同学科要求不同，务请认真研读多遍！本表格供项目申请人自查使用，请逐项认真审查，并在“□”处打√。
	序号
	一、总 览
	自查情况

	1
	未使用往年模板，各类撰写模板及填报说明均在基金委信息系统中下载本年度最新版
	□

	2
	已在基金委信息系统完善更新全部个人信息，且只使用唯一身份证件信息，如实填写了研究生及博士后导师信息
	□

	3
	具备该类型项目申报资格，（高级职称或已获博士学位或2名同领域高级职称专家推荐；非在读研究生；在职研究生请从工作关系所在单位申报等），需根据申请人自己在研、参与项目及拟申报项目情况等综合判断是否具备申报资格。申请代码准确选择到最后一位（4位），学科对申请代码选择有特殊要求的，请参照学科指南部分执行
	□

	4
	学校非全职聘用的工作人员已在申请书中如实填写在依托单位的聘用岗位、聘用开始时间和每年在依托单位的工作时间
	□

	5
	确认已在系统提交项目，项目申请书为2026年最新版和正式版（非草稿，水印NSFC 2026）
	□

	6
	已与所有参与人及合作单位（如有）确认，同意参与本项目申请，并在纸件申请书签章页上亲笔签字、盖合作章
	□

	　二、基本信息

	1
	申请人、参与人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职称、年龄、学位等信息准确、真实、无误，确保参与人姓名、证件号、邮箱等信息输入无误等。
	□

	2
	所有依托我校申请项目人员依托单位信息一律为“浙江大学”，不能写学院或附属医院等
	□

	3
	确认合作研究单位名称为依托单位/法人单位公章的名称。主要参与者所在单位信息有浙江大学以外的人员，即视为有合作单位；境外人员视为以个人身份参加，其境外工作单位不作为合作研究单位；申请书基本信息表中的合作研究单位信息由信息系统自动生成，准确选择单位处于“境内”“境外”
	□

	4
	研究期限为2027年1月1日—202X年12月31日（具体年份按照申报项目类别指南要求填写）
	□

	5
	经费预算按照2026年指南的“预算编报要求”填报。申请人只需编报直接费用预算（青年A、B、C项目无需编报）
	□

	6
	如有合作单位，在预算说明书中对合作研究外拨资金进行单独说明
	□

	　三、报告正文

	1
	申请书按所报项目类别最新的正文撰写提纲填写，无遗漏，内容规范、完整、真实，不得删除或改动提纲标题及括号中的文字
申请内容明确属于本学科资助范畴（根据年度指南）
	□

	2
	年度研究计划时间与基本信息表研究期限一致
	□

	3
	申请人、参与人简历为基金委信息系统导出的对应申请项目类别的2026年版本，信息准确、完整，如实填写研究生及博士后导师信息等，在填写论文、专利和奖励等研究成果时，规范列出成果的所有作者（发明人或完成人等）署名，不得篡改作者(发明人或完成人等)顺序，如实标注本人署名情况及贡献
	□

	4
	申报管理学部项目的，请参照《指南》-科学部资助领域和注意事项-管理学部-注意事项，避免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复资助（科学部资助领域和注意事项详见https://www.nsfc.gov.cn/p1/2931/3971/3975/3990/glkxb22222.html）
	□

	四、附件

	1
	中级及以下职称且无博士学位需2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同行专家推荐信，请按照基金委提供的模板准确填写，推荐者亲笔签字，并已准确、规范注明单位、职称等
	□

	2
	在职研究生申请项目需提供导师同意函，说明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的关系，承担项目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请按照基金委提供的模板准确填写。在职研究生的受聘单位为我校的人员才可通过我校申报
	□

	3
	涉及科研伦理与科技安全（如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的项目申请，申请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并按照相关科学部的要求提供相应附件材料（电子申请书应附扫描件）。如生命学部和医学部相关的伦理证明、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单位承诺、知情同意书等，并将签章后的扫描件上传至申请书的附件中。相关附件内容涉及到的申请项目名称需与最终提交的申请书中项目名称保持完全一致
	□

	4
	上传申请人本人公开发表的与申请项目相关的代表性论文电子版文件
	□

	五、重点项目

	1
	根据研究内容确定项目名称，注意避免项目名称覆盖整个领域或方向。
	□

	2
	合作单位不得超过2个；资助期5年
	□

	3
	各学部指南均有资助领域与特别提示，请务必查看申报学部指南
	□

	六、青A/青B项目

	1
	项目名称栏填“研究领域”，不是具体研究课题名称。
	□

	2
	保证资助期内每年在校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在9 个月以上。（在申请书填写栏目的“申请人信息-每年工作（月）”需填写9个月及以上）
	□

	3
	同层次国家科技人才计划只能承担一项，同一申报年度一人只能申请一项。在青B及其同层次国家科技人才计划任何一类支持期内，不得申请青A，但资助期满当年可以申请青A。
	□

	七、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1
	提交英文版申请书，以及合作者双方共同签字的《合作协议书》扫描件、境外合作者近5年发表的与项目申请内容有关的代表作
	□

	八、其它注意事项　

	1
	中级职称同时又是在职研究生的申请人不仅须两位同行专家推荐，还需导师同意函（共3人）
	□

	2
	高级职称在职研究生申报项目仍需附导师同意函
	□

	3
	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应严格遵循科学界公认的学术道德、科研伦理和行为规范，涉及人的研究应按照国家、部门（行业）和单位等要求提请伦理审查；不得使用存在伪造、篡改、抄袭剽窃、委托“第三方”代写或代投以及同行评议造假等科研不端行为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或者成果申请科学基金项目
	□

	4
	不得同时将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项目类型、由不同申请人或经不同依托单位提出申请；不得将已获资助项目重复提出申请。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的相关研究内容不得与已向其他渠道提交申请且处于受理、评审期的项目相同；相关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渠道或项目资助的，须在申请书中说明受资助情况以及与所申请科学基金项目的区别和联系，不得将相同研究内容再次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出申请；在科学基金项目评审期间，相同研究内容获得其他渠道资助的应当及时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报告
	□

	5
	申请人在撰写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时，如果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跟踪研究动态、收集整理参考文献，必须由人工核实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信息和参考文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申请人应当对使用的生成内容负责，应当全面如实声明使用情况，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相关内容进行标识。不得使用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生成的申请书，不得使用未经核实的生成内容。
	□


